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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

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5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于2018年2月23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南天信息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6日、

2018年2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将于2021年5月30日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 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及锁定期

（一）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18年5月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完成购买

公司股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共计购买6,340,780股股票，交易均价11.207元/股，成

交金额合计为7,106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合计持有公

司8,243,01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16%。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买入之日起计

算，即2018年5月31日至2021年5月30日。

二、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南天信息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相关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

定期满后，资产管理人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和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出售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

股票：

（一）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公告日前

30日起至最终公告日；

（二）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三）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

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四）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五）其他依法律法规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终止和变更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及终止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不超过48个月，自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

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计算。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届满后，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

员工持股计划提前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时自行终止；若存续期届满，

持有人会议、公司董事会未能形成延长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有效决定，则资产管

理机构有权在1个月内将所持标的股票全部售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在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出席持有人会议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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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因误操作违规减持公司

股份及致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天信息” 或“公司” ）于

2021年5月27日收到公司董事陈宇峰先生的《因误操作违规卖出公司股份的说明及

致歉函》， 陈宇峰先生的股票账户因误操作于2021年5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4,200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违规减持前的持股情况

本次违规减持前，公司董事陈宇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906股，占公司总股本

0.0086%。

二、本次违规减持公司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2021年5月27日收到公司董事陈宇峰先生的《因误操作违规卖出

公司股份的说明及致歉函》，根据函中所述，陈宇峰先生的股票账户长期由其配偶管

理，2021年5月26日，其配偶因误操作减持公司股份4,200股，成交均价12.83元/股，

成交金额约5.4万元。 减持完毕后陈宇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8,70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075%。 具体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陈宇峰 竞价交易 2021年5月26日 12.83 4,200 0.0011%

（二）本次减持前后，陈宇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所持股份数量 减持后所持股份数量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陈宇峰

持股数量 32,906 0.0086% 28,706 0.00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27 0.0022% 4,027 0.001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679 0.0065% 24,679 0.0065%

陈宇峰先生本次减持行为未在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违反了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

当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本所报告减持计划， 在本所备案并予以公告” 。

陈宇峰先生的上述减持行为并非主观故意违规减持，未构成短线交易。

三、本次违规减持事项的致歉声明及后续情况

（一）发生上述违规减持股份行为后，陈宇峰先生深刻认识到了本次违规事项

的严重性，就本次违规减持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明确今后将加强对证

券账户的管理，加强自身及配偶对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并严格遵守，严格管理好个人股票账户，防止此类事

情再次发生。

（二）公司董事会知悉此事后高度重视，并及时核实相关情况。 公司将进一步加

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加强

账户管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四、备查文件

陈宇峰先生出具的《因误操作违规卖出公司股份的说明及致歉函》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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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刊载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8日（周五）下午 15�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8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兼总经理王文彬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重达路58号5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股份975,326,161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63.71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91,913,969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2.13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人， 代表股份483,412,192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579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詹

程律师、杨璐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924,2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8％；

反对397,1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4,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363,9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11％；反对397,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41％；弃权4,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2、《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920,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4％；

反对405,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360,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977％；反对405,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23％；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920,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4％；

反对405,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360,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977％；反对405,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23％；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920,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4％；

反对403,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4％；弃权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360,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99.5977％；反对403,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03％；弃权2,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1％。

5、《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835,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7％；

反对490,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275,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133％；反对490,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890,8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4％；

反对396,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6％；弃权39,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330,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680％；反对396,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32％；弃权39,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8％。

7、《关于董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82,975,9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86％；

反对490,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275,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133％；反对490,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关于监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74,835,7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7％；

反对490,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0,275,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5133％；反对490,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67％；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71,001,67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66％；

反对4,287,4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96％；弃权3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6,441,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7084％；反对4,287,4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549％；弃权37,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詹程律师、杨璐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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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海药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潘达忠

6、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400,714,0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886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660,1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0.88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53,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53,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53,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4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各项议

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六、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议案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709,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723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764％。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的刘铭剑律师和李辉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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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5月27日

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9年3月27日，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九届六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出具

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

2、2019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7日，公司通过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对激励计划拟

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予以公示。 2019年4月12日，公司披露了《长春一汽富维汽车

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

况说明》（公告编号：2019-012），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9年4月25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

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公告编号：2019-014）。

4、2019年4月25日，公司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和九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5、2019年6月18日，公司披露了《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

的公告》。

6、2020年3月17日， 公司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和九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2020年4月22日，公司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和九届十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注

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第一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

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0年7月30日，公司九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和九届十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公司独立

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2021年4月26日，公司十届一次董事会和十届一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1年5月27日，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和十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669,120,96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含税）。2021年5月17日，公司发布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权

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5月21日。 根据公司第

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或数量进

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P＝P0-V＝9.42-0.3=9.12元/股

调整后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P＝P0-V＝9.49-0.3=9.19元/股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调整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通过即可，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董事会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 我们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调整事项的规定。 本

次调整内容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 调整程序合

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对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事项进行了核查， 监事会认

为：

由于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规定，公司对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了调整，此次调整符合激励计划以及相关

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律师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一汽富维本次调整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已取得了必要

的批准和授权，调整的方法和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5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 � �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4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会议” 或“本次股东大会” ）于2021年5月28日15：00时在汕头市潮汕路金园

工业城12-12片区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0,531,77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4.94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0,530,77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34.94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0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60,7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83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59,7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83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02%。

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德恒上海律师

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3、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作了年度述职报告。公司2021年4月28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全文。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以下议

案：

1、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并通过议案《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核定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核定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40,531,7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6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并通过议案《关于〈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同意140,530,7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 反对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3,3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2%； 反对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本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未讨论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大会

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见证意见。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9日

股票代码：000564� � � � � � �股票简称：*ST大集 公告编号：2021-059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8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258号皇城大厦5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杜小平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5,982,004,024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723,950,396股。 公司有部

分股东放弃表决权，具体为：⑴公司2016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提名

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利。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股东涉及

放弃表决权股份共1,052,469,970股。 ⑵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

22家股东，如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将受到权利限制，将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

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2,205,

583,658股，为其2018年、2019年业绩承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

本次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如下表：

公司股份总数（股） 5,982,004,024

其中：5家股东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1,052,469,970

22家股东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2,205,583,658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2,723,950,396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76

代表股份（股） 1,217,630,555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20.354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009%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26

代表股份（股） 1,170,989,962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19.575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9887%

网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人) 50

代表股份（股） 46,640,593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0.779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122%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人） 54

代表股份（股） 194,228,719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3.246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304%

2.其他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8）仅选举一名监事，无需采用累积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

及中小股东表决（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

他股东）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

（股）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

(股)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1,217,630,555 1,216,743,655 99.9272% 886,900 0.0728% 0 0.0000% 表决通过

2.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1,217,630,555 1,216,750,955 99.9278% 879,600 0.0722% 0 0.0000% 表决通过

3.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217,630,555 1,216,743,655 99.9272% 870,900 0.0715% 16,000 0.0013% 表决通过

4.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

之一的议案

1,217,630,555 1,216,808,355 99.9325% 822,200 0.0675% 0 0.0000% 表决通过

5.2020年董事会工作

报告

1,217,630,555 1,216,759,655 99.9285% 870,900 0.0715% 0 0.0000% 表决通过

6.2020年年度报告和

摘要

1,217,630,555 1,216,743,655 99.9272% 886,900 0.0728% 0 0.0000% 表决通过

7.2020年监事会工作

报告

1,217,630,555 1,216,729,655 99.9260% 886,900 0.0728% 14,000 0.0011% 表决通过

8. 关于补选监事的议

案

1,217,630,555 1,216,745,655 99.9273% 870,900 0.0715% 14,000 0.0011% 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中小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本次会议中小

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反对(股)

占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弃权(股)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94,228,719 193,341,819 99.5434% 886,900 0.4566% 0 0.0000%

2.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94,228,719 193,349,119 99.5471% 879,600 0.4529% 0 0.0000%

3.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94,228,719 193,341,819 99.5434% 870,900 0.4484% 16,000 0.0082%

4.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194,228,719 193,406,519 99.5767% 822,200 0.4233% 0 0.0000%

5.202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194,228,719 193,357,819 99.5516% 870,900 0.4484% 0 0.0000%

6.2020年年度报告和摘要 194,228,719 193,341,819 99.5434% 886,900 0.4566% 0 0.0000%

7.2020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194,228,719 193,327,819 99.5362% 886,900 0.4566% 14,000 0.0072%

8.关于补选监事的议案 194,228,719 193,343,819 99.5444% 870,900 0.4484% 14,000 0.0072%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会议同意公司2020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3.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会议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内控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为一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参照

行业标准及业务量，结合2021年度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情况支付相关审计费用，审计

费用将综合考虑行业收费及公司具体情况确定。

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

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5.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0年董事会工作

报告》。

6.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和

摘要》。

7.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2020年监事会工作

报告》。

8.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的议

案》。会议补选王福林为公司监事，陈选章不再履行监事职务。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为林晓

赛、吴克勤、王福林。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田慧、吕岩

结论性意见：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审查、核查、验证了以上各项，本所律师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法律意见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